
附件四 外標封 
儲能系統結合太陽光電發電設備中華民國一百十一年度競標案封套（外標封） 

第        期 （※請填寫阿拉伯數字） 

□□□-□□ 

請申請人填列下列資料： 

申請人： 
聯絡人： 
聯絡地址： 
聯絡電話： 
申請案儲能系統標稱能量（瓩時）： 
申請案儲能系統標稱有效功率（瓩）： 

案號： （由經濟部能源局填寫） 

【 外 標 封 】 

※ 請將投標單密封於投標單封套內彌封，連同其餘應備文件置入本封套（黏貼於自備

信封上）內彌封，於各期收件截止日前送達經濟部能源局。

※ 本封套（外標封）之封口應予彌封，封面上應依照格式填寫完整。

104-92

台北市復興北路2號12樓

經濟部能源局 收


